
11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
分階段考試（第一階段考試）、驗船師、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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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別：普通考試
類 科：海事保險公證人
科 目：海事查勘鑑定
考試時間： 1 小時 30 分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0640
頁次：1－1

一、貨櫃運送至卸貨港發現貨損，貨物保險人委託保險公證人於卸貨港查勘

鑑定貨物毀損之價值，藉以用於保險代位後向運送人追償。試問：如何

依我國海商法及海牙威士比規則（Hague-Visby Rules）衡量貨物之賠償

金額？（25 分）

二、船舶保險定型化契約，保險標的是船舶，係財產損失險，但實務條款如

2003 年國際船舶條款（International Hull Clause, 2003），為何可以承保四

分之三碰撞責任風險，其與 P&I 保險（Protection & Indemnity Insurance）

間之關係為何？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海事保險公證報告須敘明的事項有那些？請舉出至少 5 項並說明之。

（25 分）

四、海事保險公證人受保險人委託鑑定船舶碰撞損害，請說明如何運用單一

責任原則與交叉責任原則以為損害賠償之方法。（25 分）


